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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准化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书欣、林明、庞惠莹、张雅君、黄成、李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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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体系原则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的指标体系框架、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原则和程序

等。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船舶造修企业进行“无废工厂”建设情况的综合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生态环境部 “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 2021

生态环境部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 201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废工厂 waste free factory

通过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方式，实现系统性地降低或消除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的工厂。

3.2

无废工厂评价指标体系 index system of waste free factory assessment

对船舶造修企业的固体废物管理的经济合理性、环境协调性、技术先进性等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指标

体系。

3.3

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

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3.4

贮存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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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固体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3.5

利用 recycle

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3.6

处置 disposal

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

危险成分，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3.7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4 指标体系框架

4.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体系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从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 5 个方面进行设计。

4.2 指标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标 10 个、三级指标 22

个。三级指标分为 2 类：第 1 类（标注★）为必选指标，共 14 项，是所有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均应

满足的指标；第 2 类为可选指标，共 8 项，船舶造修企业可结合工厂类型、特点安排选择对应指标。

5 评价指标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及其释义见表 1。

表 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及其释义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释义

1.

固体废物源

头减量

工业源头减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纳入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船舶造修企

业，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固体废物（包

含一般工业固废和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2. 清洁生产水平

企业按《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

要求开展并通过清洁生产评估，水平不低

于 II 级。

3.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

企业按照 GB/T 36132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

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

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包括国家级、省级、

市级等各级绿色工厂

4. 生活领域源头减量 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 企业员工每人每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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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及其释义（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释义

5.

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

用

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比率

6.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危

险废物产生总量（包含综合利用往年贮存

量）的比率

7. 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企业当年再生资源回收量相对于上一年再

生资源回收量的增长率

8.
生活领域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企业生活垃圾中未进入生活垃圾焚烧或填

埋设施进行处理的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

数量，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

9.
固体废物

最终处置

危险废物安全处

置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

企业自行安全处置和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单位进行安全处置的工业危险废

物量

10.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

★
企业贮存处置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量

11.

保障能力 制度体系建设

“无废工厂”建设文件制定★ 企业建立、实施企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制度

12. “无废工厂”建设协调机制★

企业内组织成立企业主要领导负责，相关部

门共同参与的组织协调机构，以及部门责任

清单和协作机制建设情况

13.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企业环境行为信息，按照

规定的指标、防范和程序，对企业环境行为

进行信用评价，确定信用等级。

14. 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

15.

保障能力

技术体系建设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低碳化技术示范

企业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方面，形成的可在一定区域内推广、

复制的技术示范项目的数量

16.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

术工艺、设备研发及应用示范

企业开展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相关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发及工程应用

示范情况的数量

17.

监管体系建设

固体废物监管能力建设★

企业固体废物监管人员、信息化管理系统、

业务培训、信息公开等固体废物相关监管工

作的制度体系、技术体系能力建设情况

18.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

率★

按照《“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

管理评估工作方案》，对企业的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抽查考核评估

19.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数

量★

被公安、生态环境部门发现、处置、侦破固

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数量

20.
固体废物相关环境污染事件数

量★

被生态环境部门通报的企业内固体废物相

关的环境污染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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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及其释义（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释义

21.
员工获得

感
员工获得感

无废工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普

及程度★

无废工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开展情况，例如

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方式，以及针对员

工开展宣传教育培训等的情况

22.
员工对“无废工厂”建设的参与

程度★

企业员工参与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

的程度

6 评价方法

6.1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6.1.1 工业源头减量

6.1.1.1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6.1.1.1.1 船舶造修企业的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有以下三类：

a) 一般可回收物，包括废钢材、有色金属、废钢砂、废焊丝、废割渣、废木方、废塑料等；

b) 不可回收物，包括废绝缘材料、废三防布、废编织带、废安全网、废砂轮片、废电缆皮、废胶

管、非金属类废旧缆绳、粉尘处理设备产生的粉尘等；

c) 危险废物，包括废矿物油及其包装桶、废油漆桶、废油漆渣、废显影液、废定影液、废光管、

废酸、废碱、沾染油漆的废布、废活性炭、废铅酸蓄电池等。

6.1.1.1.2 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按公式（1）进行计算：

�� = �rn + �n + �h………………………………………………（1）

式中：

�s——统计年度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质量，单位为吨（t）；

�rn——统计年度内，一般可回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质量，单位为吨（t）；

�n——统计年度内，不可回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质量，单位为吨（t）；

�h——统计年度内，危险废物产生总质量，单位为吨（t）。

6.1.1.1.3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按公式（2）计算：

�ps = �s
���

………………………………………………………（2）

式中：

�ps——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每万元（t/万元）；

���
——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6.1.1.2 清洁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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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1 船舶造修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原料使用、资源消耗、资源

综合利用以及污染物产生与处置等进行分析论证，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

产技术、工艺和设备。

6.1.1.2.2 船舶造修企业在进行技术改造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清洁生产措施：

a) 采用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原料，替代毒性大、危害严重的原料；

b) 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工艺和设备，替代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产生量多的工

艺和设备；

c)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废水和余热等进行综合利用或者循环使用；

d) 采用能够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防治技

术。

6.1.1.2.3 船舶造修企业应当在经济技术可行的条件下对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等自行回收利

用或者转让给有条件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利用。

6.1.1.2.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造修企业，应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a)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b) 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c) 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6.1.1.2.5 除 6.1.1.2.4 以外的船舶造修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自行组织聘请外部专家或委托具备

相应能力的咨询服务机构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6.1.1.2.6 船舶造修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 II 级及以上水平。

6.1.1.3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

船舶造修企业应对照 GB/T 36132，建设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

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并实施绿色工厂评价。绿色工厂评价结果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级绿色工厂。

6.1.2 生活领域源头减量

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按公式（3）进行计算：

�pr = ��
��
………………………………………………………（3）

式中：

�pr——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单位为吨每人（t/人）；

�r——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的生产垃圾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

�s——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从业人员数，单位为人。

6.2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6.2.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6.2.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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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度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公式（4）进行计算：

�n = �m

（�m+�n）
× 100………………………………………………（4）

式中：

�n——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6.2.1.2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统计年度内，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进行计算：

�h = �rh
�h

× 100……………………………………………………（5）

式中：

�h—船舶造修企业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rh——统计年度内，企业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对工业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量，单位

为吨（t）；

�h——统计年度内，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总质量，单位为吨（t）。

6.2.1.3 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6.2.1.3.1 船舶造修企业再生资源类别包括报废车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钢铁、废铜、废铝、废

铅蓄电池、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油、废旧轮胎等

6.2.1.3.2 统计年度内，再生资源回收量按公式（6）进行计算：

�r = �rn + �rh ………………………………………………（6）

6.2.1.3.3 统计年度内，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按公式（7）进行计算：

�r =
�r−�r21

�r21
× 100………………………………………………（7）

式中：

�r——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r21——在统计年度的上一年内，船舶造修企业的再生资源回收量，单位为吨（t）。

6.2.2 生活领域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按公式（8）进行计算：

�p = �pr

�r
× 100………………………………………………………（8）

式中：

�p——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6.3 固体废物最终处置

6.3.1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

统计年度内，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按公式（9）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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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 �dh1 + �dh2………………………………………………（9）

式中：

�dh——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单位为吨（t）；

�dh1——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通过自有处置设施对工业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量，单位为吨

（t）；

�dh2——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对工业危险废物的安全处

置量，单位为吨（t）。

6.3.2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量

统计年度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按公式（10）进行计算：

�dsn = �dn + �sn………………………………………………（10）

式中：

�dsn——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量，单位为吨（t）；

�dn——统计年度内，船舶造修企业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置量，单位为吨（t）；

�sn——截至统计年度年底，船舶造修企业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单位为吨（t）。

6.4 保障能力

6.4.1 制度体系建设

6.4.1.1 文件制定

6.4.1.1.1 船舶造修企业应建立、实施企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制度，对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

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管理要求进行明确，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6.4.1.1.2 船舶造修企业应制定无废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

6.4.1.1.3 船舶造修企业应明确组织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创新。

6.4.1.1.4 船舶造修企业应设立专项资金，保障无废工厂建设。

6.4.1.2 协调机制

6.4.1.2.1 船舶造修企业应成立无废工厂管理部门，负责有关无废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

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落实专制责任人。

6.4.1.2.2 船舶造修企业应强调组织各部门协同配合，倡导全体职员工共同参与，充分发挥组织内部

监督作用，围绕无废工厂建设目标共同努力。

6.4.1.3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船舶造修企业被纳入所在地市级及以上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应持续改进环境管理行为，自觉履行

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并根据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鼓励未被纳

入强制环境信用评价的船舶造修企业，自愿申请参加环境信用评价。参加环境信用评价的企业的评价等

级应达“环保良好”及以上等级。

6.4.1.4 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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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造修企业被纳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企业范围内的，应按要求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对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积极整改，严格落实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并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

定期演练和相关准备，改进企业环境风险管理。

6.4.2 技术体系建设

6.4.2.1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低碳化技术示范

船舶造修企业将无废工厂的建设目标与企业已开展的示范经验、成果相融合，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方面，形成可在一定区域内推广、复制的技术示范项目。

6.4.2.2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研发及应用示范

船舶造修企业将已开展的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相关关键技术工艺和工程，在本企业内

进行应用示范。

6.4.3 监管体系建设

6.4.3.1 固体废物监管能力建设

船舶造修企业应建立固体废物监管人员、信息化管理系统、业务培训、信息公开等固体废物相关监

管工作的制度。

6.4.3.2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船舶造修企业应接受所在地区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对本企业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进行抽查考

核评估，综合评估结果应达“达标”水平。

6.4.3.3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数量

近三年来（含成立不足三年）船舶造修企业不应存在被公安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发现、处置、侦破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情形。

6.4.3.4 固体废物相关环境污染事件数量

近三年来（含成立不足三年）船舶造修企业不应存在被生态环境部门发现、处置固体废物环境污染

事件的情形。

6.5 员工获得感

6.5.1 宣传教育培训普及程度

船舶造修企业应传播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的概念和知

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本指标采用知识测试达标人员占比进行评价。

6.5.2 员工参与程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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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造修企业应开展调查，对员工参与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的程度，例如参加生活垃圾分

类、塑料包装制品的替代和重复利用、餐厨垃圾减量等情况，根据调查结果综合反映无废工厂的员工参

与程度。本指标采用调查问卷员工满意程度进行评价。

7 评价原则和程序

7.1 评价原则

7.1.1 基本原则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的基本原则如下：

a) 企业可自行评价或委托第三方评价，评价工作坚持客观、公正、透明；

b) 多家企业同时评价时，评估工作坚持标准统一、流程规范；

c) 评价过程中，指标数据统计坚持以事实数据为基础，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数据收集全面、有效；

d) 评价过程中，定性指标计算和定量指标的评价要求应按照 6.1～6.5 的规定进行。

7.1.2 企业自评价

各船舶造修企业按本文件要求自行评价。通过对各要素的评估，确定本企业为“无废工厂”。

7.1.3 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机构可组织相关专家对船舶造修企业进行考评。可采用专家打分方式采集数据。以基于事实

数据，充分发挥数据的分析价值为基本准则，协同考虑定性和定量因素。在考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

7.2 评价程序

7.2.1 评价的实施过程包括：评价准备、评价方案撰写、评价指标数据获取与计算、专家打分、综合

评定。

7.2.2 建立专家评审小组，负责开展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水平的评价工作。

7.2.3 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工作，确保

二级评价指标相关数据的完整和正确。

7.2.4 对企业是否满足评价指标和要求进行综合评审，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7.3 评价指标权重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见附录 A 中表 A.1。

7.4 综合评定

7.4.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水平综合评定得分 S 按公式（11）计算：

� = �=1
24 ��� ��………………………………………………（1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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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分；

��——第i项三级指标权重，%；

��——第i项三级指标的实际打分（百分制）。

7.4.2 S 值在 0～100 之间，可作为综合评定的参考。S≥85 分综合评定为优，75≤S＜85 综合评定为

良，60≤S＜75 综合评定为合格，S＜60 为不合格。

7.5 否决事项

评价过程若发现存在下列事项者，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综合评价为不合格：

a) 伪造数据和相关证据材料；

b) 企业近三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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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权重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权重见表A.1。

表 A.1 船舶造修企业无废工厂评价指标权重

序

号

一级评价

指标

一级评价指

标权重

%

二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权重

%

三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

指标权重

%

1

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
21

工业源头减量 17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6

2 清洁生产水平 6

3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 5

4 生活领域源头减量 4 人均生活垃圾年产生量 4

5

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

用

15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化利用
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5

6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3

7 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5

8
生活领域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
2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2

9
固体废物

最终处置
8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

8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 4

1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 4

11

保障能力 48

制度体系建设 21

文件制定★ 5

12 协调机制★ 5

13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6

14 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5

15

技术体系建设 4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低碳化技术示范
2

16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术工艺、

设备研发及应用示范
2

17

监管体系建设 23

固体废物监管能力建设★ 5

18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6

19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数量★ 6

20 固体废物相关环境污染事件数量★ 6

21 员工众获

得感
8 员工获得感 8

宣传教育培训普及程度★ 4

22 员工对无废工厂建设的参与程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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